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原北京康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              电 话：82253558

· 项目名称：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开发区长安西路东侧两宗商务金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咨询

· 委托人：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询价函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开发区长安西路东侧两宗商务金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进行了初步估算。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证》[大土国用（2013）第9621号、第9452号]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咨询对象土地面积合计为106253平方米，证载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建筑容积率1.6，拟建内容全部为商业。
本次咨询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证》[大土国用（2013）第9621号、第9452号]所载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的情况进行如下设定：
1. 咨询对象宗地土地性质为出让，咨询对象土地用途为商业，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30.78年；
2.咨询对象土地面积合计为106253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合计为170004.8平方米，全部为商业用途用房；
3..设定咨询对象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红线内场地平整、具备施工条件；
4. 咨询对象各宗地可正常利用、不存在影响开发建设的情况。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19年3月29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见下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19年3月29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地号
	宗地名称
	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总地价/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江苏恒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050-049-0015000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开发区长安西路东侧一宗商务金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大土国用（2013）第9621号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1.6
	——
	1.6
	红线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红线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商业30.78年
	33878
	54204.8
	约5800

	江苏恒瑞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050-049-0022000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开发区长安西路东侧一宗商务金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大土国用（2013）第9452号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1.6
	——
	1.6
	红线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红线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商业30.78年
	72375
	115800
	约12200

	合计
	106253
	170004.8
	约18000


备注：
1.本《询价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报告》为准。

2.本《询价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结果中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未付拆迁安置补偿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等。
5.咨询对象的宗地位置、现状、规划条件及权属情况等均以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证》[大土国用（2013）第9621号、第9452号]复印件为依据。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对其价格作出初步估算。该咨询结果为初步测算结果，经现场勘查后该结果会据实调整。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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